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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 核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2）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二零一六年同期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HK$’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80,391 22,942
銷售成本 (75,603) (29,158)

毛利（損） 4,788 (6,21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517 1,2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380) —

行政開支 (6,609) (8,0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5 (684) (12,993)

其他全面收入隨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1,507 1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823 (12,803)

每股基本虧損 7 (0.14港仙) (2.6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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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182 17,781
勘探及評估資產 210,615 207,918

226,797 225,699

流動資產
存貨 131,768 108,50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4,652 172,9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9,071 285,020

355,491 566,44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14,865 226,175
應付一間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814 1,80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543 2,407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款項 — 522
應付所得稅 19,360 19,360

39,582 250,265

流動資產淨值 315,909 316,184

資產淨值 542,706 541,88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892 4,892
儲備 537,814 536,9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42,706 54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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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期間依法生效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修改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上新修改之香港會計準則概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披
露造成重大影響，但此應用可能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有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集團執行董事）呈報之資料，主要集中在本集團之
產品或服務運送或提供的類別。本集團現時將其業務分為兩個營運部門（即本集團用作財務報告目的之營運
分部），分別為經營礦產物業以及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該兩個分部為本集團所從事的兩大業務。根據香港
財務報表準則第8號，本集團的營運及滙報分部如下：

• 經營礦產物業 — 買賣鈾

• 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 — 勘探及買賣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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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關於匯報及營運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物業
勘探及 

經營礦產物業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80,391 — 80,391

分部利潤（虧損） 4,408 (4,024) 384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1,388

中央行政成本 (2,456)

除稅前虧損 (68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物業
勘探及 

經營礦產物業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22,942 — 22,942

分部虧損 (6,385) (3,780) (10,165)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995

中央行政成本 (3,823)

除稅前虧損 (12,993)

分部利潤（虧損）指各分部產生之利潤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及中央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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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匯報及營運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 經營礦產物業 131,768 274,987
— 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 233,672 233,599

365,440 508,586

未分配資產 216,848 283,562

綜合資產 582,288 792,148

負債
分部負債

— 經營礦產物業 3,762 213,118
— 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 15,280 15,398

19,042 228,516

未分配負債 20,540 21,749

綜合負債 39,582 250,265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分部資產包括相關匯報分部直接應佔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勘探及評估資產、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及其
他應收款項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 分部負債包括相關匯報分部直接應佔之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以及應付一間中
介控股公司、最終控股公司及同母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計算。由於應課稅溢利全數被年初帶入應課稅虧損
抵銷，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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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995 1,114

匯兌收益淨額 (129) (272)

銀行利息收入 (1,388) (995)

6. 股息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沒有支付、宣派或建議派發股息。董事已決定不支付本中期期間的股息。

7.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84) (12,993)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489,168,308 489,16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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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期內虧損約684,000港元，與去年同
期約12,993,000港元相比，虧損大幅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天然鈾貿易收入大幅增
長及產生毛利所致。

市場及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期之主要業務仍為發展鈾資源資產及天然鈾產品貿易。近幾年國際天然鈾市場供
過於求，因而導致天然鈾產品市價持續處於低位。然而，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市價處於相對高點
時售出部分天然鈾產品存貨，因而從貿易業務中獲得毛利。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與蒙古國政府相關機構保持緊密溝通，繼續商議建立合營公司，以開
發本集團在蒙古國的鈾礦資產，並推進開採許可證申領進程。

經營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港幣80,391,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港幣22,942,000元），比去
年同期上升約250%。由於本集團在回顧期內價格處於相對高點時售出部分天然鈾產品存貨，產
生「毛利」約港幣4,788,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毛損」約港幣6,216,000元）。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約港幣1,517,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港幣1,267,000元）,
主要來源於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存款利率增加，「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比去年同期上升約20%。

於回顧期內，「銷售及分銷開支」約港幣380,000元。此開支於去年並不重大。「行政開支」與去年
相比下降約18%至約港幣6,609,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港幣8,044,000元）。本集團之大力控制
成本開支持續有效。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利息開支（二零一六年同期：無）。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帶息
債務。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應課稅溢利全數被年初帶入應課稅虧損抵銷，所以沒有計提稅
項開支（二零一六年同期：無）。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

綜合以上各項原因，回顧期內稅後虧損約港幣684,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港幣12,993,000元）。
計入其他全面收入有關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收益約港幣1,507,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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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港幣190,000元）後，期內全面收入約港幣823,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開支約港幣12,803,000
元），相比二零一六年同期相比大幅改善。

未來策略及展望

短期內國際天然鈾市場供過於求的趨勢難以改變，天然鈾價格在二零一七年估計繼續處於低
位。本集團將謹慎地參與天然鈾貿易，以保證為集團創造合理收益。

鑒於目前天然鈾價格處於低位，本集團之聯營公司（Société des Mines d’Azelik S.A. （「Somina
公司」））恢復生產不具備經濟性。本集團會緊密地與Somina公司其他股東制定其下一步走向。
由於本集團於Somina公司之權益之賬面值為零，Somina公司停產對本集團之營運不會再有重大
影響。Somina公司轉為正面淨資產狀況前，本集團不需要再分攤Somina公司的虧損。

蒙古項目方面，本集團會繼續與蒙古國政府商議合營公司的籌備事項。該項目較慢的進展沒有
嚴重負面影響，因為天然鈾價格於回顧期內仍處於低位。本集團將計劃項目生產期配合天然鈾
價格回升，為項目取得最好回報。

憑藉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於核能領域之優勢，本集團將積極尋求機會
擴大業務領域，開展多元化經營，開發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項目。短期內，本集團可能擴大其貿
易活動至非天然鈾產品貿易，為股東增加回報。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2名全職員工。本集團之薪酬方案乃參考個別員工之經
驗、資歷及表現而定。本集團亦確保全體員工獲提供足夠培訓以及符合個別需要之持續專業機
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為港幣66,676,000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港幣29,650,000
元），主要是支付存貨款項。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沒有帶息負債。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為0.07（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32）。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以銀行結餘及現金撥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金
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219,071,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85,020,000元），沒有任
何銀行貸款（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
淨值及流動負債額分別為約港幣315,909,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16,184,000
元）及約港幣39,582,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250,26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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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總金額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港幣541,883,000元增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之約港幣542,706,000元，主要匯兌儲備增加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之收入、銷售成本開支、行政開支、投資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幣、蒙古圖格裡克及人
民幣計值。蒙古圖格裡克及人民幣兌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成本可構成影響。蒙古圖格裡克及
人民幣以外之貨幣於回顧期內相對穩定。本集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繼續
監察外匯風險，並採取審慎措施減低匯兌風險。本集團將於必要時考慮就重大外匯風險進行對
沖。

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除了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Somina公司之銀行信貸而由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理想礦業
有限公司）持有之Somina公司之37.2%股本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六
年同期：除了Somina公司之股份，無）。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回顧期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同期：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訂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的操守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明確查詢後，全體董事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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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操守準則所載之標準規
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組成。
張英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於回顧期的中期報告連同會計準則及處理方法已經過審
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以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薪酬委員會由三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一名執行董事謝嘉杰先生以及一名非
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組成。崔利國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以檢討董事局架構，並物色合資格人士成
為董事局成員。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一名
執行董事謝嘉杰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朝東先生組成。楊朝東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告之電子版本將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
寄發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
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有資料。

致謝

董事局謹藉此機會向股東、管理人員及全體員工之不懈努力及鼎力支持表示謝意。

代表董事局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楊朝東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主席暨非執行董事：楊朝東先生；行政總裁暨執行董事：謝
嘉杰先生；執行副總裁暨執行董事：王英女士；非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
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


